
 

 

关于进一步优化公共配套养老服务设施规划 

建设管理的意见 

宁民规〔2026〕1号 

 

各区民政局、发改委、财政局、规划和自然资源分局、建设

局、住房保障和房产局，江北新区民生保障局、经济发展局、

规划和自然资源局、建设与交通局： 

为进一步优化公共配套养老服务设施规划、建设、管理

工作，现提出如下意见，请认真贯彻落实。 

一、新建住宅区在基层社区中心用地中按每百户不少于

30平方米的标准集中设置居家养老服务站，面积不足500平

方米的，按500平方米配置，具体面积由区民政部门确定，

满足无障碍设施建设、环境保护、消防安全、卫生防疫、食

品安全、绿色建筑等要求，宜设置于建筑物首层，临近公共

绿地，并设置独立的出入口。 

二、已建成的住宅区配套养老服务设施可采取政府新建、

改建、回购、置换、租赁等形式，按每百户不少于15平方米

的标准调剂解决到位；已建成的小、偏、散配套养老服务设

施，可通过新建、改建、回购、置换、租赁等形式集中整合

使用，满足单个养老服务设施不少于500平方米的要求。配

套养老服务设施不达标的，在附近规划调整时应重点予以补



 

 

足。社区住宅区配套养老服务设施未达标的，社区范围内存

量国有和集体房产不得出租，应优先用于养老服务。 

三、利用闲置厂房、酒店、医院、学校、商业设施、办

公用房、科研用房、仓库、农村集体房屋以及党政机关和国

有企事业单位举办的培训中心、疗养院及其他具有教育培训

或疗养休养功能既有建筑改为养老设施的，在不改变土地用

途和不动产登记用途的前提下，5年内可不增收土地年租金

或土地收益差价，无需征求规划资源主管部门意见，建设单

位可直接按规定向建设主管部门申请办理后续施工图审查、

施工许可、消防审验等建设手续，养老服务机构的行业主管

部门做好后续用途监管工作。在符合相关规定的情况下，养

老服务机构更换经营主体无须重新办理消防审验。 

四、市、区规划资源、建设、房产、财政、发改、民政

等部门在配套养老服务设施规划、立项、设计、建设、验收、

交付环节建立联动机制。出让土地规划资源部门在土地出让

合同中明确配套养老服务设施移交区级民政部门。划拨土地

需在立项阶段明确配套养老服务设施登记给区级民政部门。 

五、产权移交政府的配套养老服务设施办证过程中需缴

纳的公共维修基金、契税、印花税、登记费、工本费以及电

梯等附属设施设备购置费、维护费等费用，由所属同级财政

部门保障，可统筹使用养老服务体系等资金安排。 



 

 

六、养老服务机构用水、用电、用气按照执行居民价格

的非居民用户标准执行。养老服务机构用水、用电、用气原

则上应装设分表单独计量。实施“一户一表”改造的，涉及

建筑区划红线以内的供水、供电、供气线路设施改造费用，

由养老服务机构承担；计量装置由供水、供电、供气企业负

责安装到位，不得向用户收取计量装置费用。不具备“一户

一表”改造条件的，由水电气供应商牵头协调采取定比定量

方式解决。 

本意见自2026年2月27日施行，有效期至2031年2月26日

（5年）。本文与相关规范文件不一致的，以本文要求为准。 

 

 

南京市民政局                            南京市发展和改革委员会 

 

南京市财政局                            南京市规划和自然资源局 

 

南京市城乡建设委员会             南京市住房保障和房产局 

 

2026年1月23日 


